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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  

普通合伙) 
苏 亚 京 专 审 〔2024〕 7 号 

 

 

关于对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或“中超控

股”）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及利润

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及现金流量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并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出具了苏亚审〔2024〕403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

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披露的要求，贵

公司编制了后附的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

称汇总表）。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合法及完整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

任。我们的责任是对汇总表进行核对，并出具专项说明。 

我们将汇总表所载资料与贵公司有关的会计资料以及已审计的财务报表相关内容进

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不一致的情形。 

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后附汇总表应当

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贵公司 2023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由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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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汇总表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龚瑞明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武多奇 

 

中国    南京市                        二○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编制单位：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3年期初占用资金余

额

2023年度占用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

息）

2023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如

有）

2023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3年期末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小计 - - - -                                       -                              -                          -                              -                              - -

黄锦光、南通泉恩贸易有限公司
前董事长、前实控人；前实

控人控制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787,213.65              20,787,213.65

因判决代承担保理融

资款及相关费用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黄锦光、重庆信友达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前董事长、前实控人；前实

控人控制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701,425.47              53,701,425.47

因判决代承担保理融

资款及相关费用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小计 - - - 74,488,639.12                      -                              -                          -                              74,488,639.12             - -

小计 - - - -                                       -                              -                          -                              -                              

总计 - - -                       74,488,639.12                                 -                             -                                 -              74,488,639.12 - -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3年期初往来资金余

额

2023年度往来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

息）

2023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如

有）

2023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3年期末往来资

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宜兴市中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受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法人 应收账款                                   860.00                          860.00                                 - 销售商品 经营性资金往来

宜兴市中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受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法人 其他应收款                                2,000.00                       2,000.00 挂账费用 经营性资金往来

新宜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董事张乃明所担

任董事的法人单位
应收账款                         1,013,948.66                1,013,948.66                                 - 销售商品 经营性资金往来

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8,720,384.43                   141,666.67                   141,666.67                8,720,384.43 销售商品 经营性资金往来

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2,707,281.31            282,808,293.49            296,516,293.49            128,999,281.31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066,515.36            103,000,000.00           2,017,636.19            103,000,000.00              54,084,151.55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江苏中超航宇精铸科技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922,835.40              15,500,000.00              451,056.09              24,080,828.74                8,793,062.75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宜兴市超山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097,314.14                4,031,200.00                4,440,200.00                7,688,314.14 代垫费用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上海中超航宇精铸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3,828.74                90,953.66                4,094,782.40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955,940.06            232,500,000.00           1,159,637.50            279,579,484.17                3,036,093.39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江苏中方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29,299.80                41,755.57                1,271,055.37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常州中超石墨烯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5,837.63                     84,370.62                     38,258.74                   571,949.51 代垫费用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宜兴市中坊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5,000.00                4,050,000.00                4,000,000.00                   205,000.00 代垫费用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宜兴市轩中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5,000.00                4,040,000.00                4,000,000.00                   145,000.00 代垫费用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江苏中超医美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00.00                       1,399.95                       2,599.95                                 - 代垫费用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南京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马伟华曾任董事的

法人单位
应收账款                         6,905,770.86                   181,209.59                   181,209.59                6,905,770.86 销售商品 经营性资金往来

江苏泓阳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杨飞关系密切家

庭成员担任董事
应收账款                         1,822,578.68                1,913,528.44                2,851,150.84                   884,956.28 销售商品 经营性资金往来

总计 - - -                     289,231,766.33            652,255,497.50           3,761,039.01            719,846,500.85            225,401,801.99 - -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注2：新宜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乃明为中超控股原董事，报告期内已不在中超控股任职，新宜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与中超控股关联关系解除，与公司往来不再计入关联资金往来。

2023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元

注1：2022年6月7日，公司收到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4号）载明：南通泉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日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友达)、揭阳空港区中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贸易)均是黄

锦光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2007年《信披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在2018年1月至10月10日黄锦光实际控制中超控股期间，黄锦光、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中广贸易为中超控股的关联人。在黄锦光的组织、指使下，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与中超控股签

订的采购合同没有真实交易背景，并借助该虚假采购合同开展商业保理业务，融出资金供黄锦光占用。具体如下：2018年3月至5月，中超控股与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签订原材料采购合同，南通泉恩和重庆信友达通过前述采购合同在江苏京华山一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华山一)和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保理)开展商业保理业务，分别于2018年3月和7月各融资2,000.00万元和5,000.00万元，在收到保理融资款后，随即将1,995.00万元和4,979.00万元转至中广贸易。上述资金划拨构成黄

锦光对中超控股资金的非经营性占用，属于关联交易。2018年9月和2019年4月，中超控股因上述保理业务被京华山一和海尔保理分别提起民事诉讼，代黄锦光承担保理款本金、利息、律师费等合计7,448.86万元。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黄锦光未向中超控

股归还以上资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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